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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义市绥阳县自然资源局先进事迹

2022年以来，绥阳县自然资源局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关于信访工作的决策部署，以解决问题，化解矛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为目标，紧抓重点领域、重点群体、重点问题、重点人员，分类指导，多措并举，综合施策，最大限度化解矛盾纠纷，用心用情用责，全力做好自然资源信访维稳工作。
一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导，充分认识信访工作的极端重要性。
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，大力推进信访法制化建设，进一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二、加强信访制度建设、及时化解信访及矛盾纠纷。
一是全面落实信访责任制，健全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。
成立了信访工作领导小组，由主要领导亲自抓，分管领导靠
上抓，其他领导成员实行一岗双责。明确各科室负责人为本
科室信访第一责任人、办公室明确专职信访工作人员。从而形成了一把手亲自抓，分管领导靠上抓，职能科室具体抓的信访工作格局。二是不定期召开工作会议，及时传达贯彻省、市有关信访稳定工作指示精神。三是建立信访投诉受理、处置台账，对群众来信来电来访反映的问题、办理情况、处理结果一一登记造册，及时掌握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。四是落实领导包保责任。对复杂或矛盾比较尖锐和信访案件，落实分管领导亲自接待，重大信访、投诉问题“一把手”亲自包保处理。五是突出重点，提早安排，多途径解决信访事件。针对土地征收、民工工资、违法建设、确权登记以及其他可能引发矛盾纠纷等突出问题，进行了集中排查。对排查掌握的各类问题制定化解方案，关注重点人员，始终坚持关注民情、维护人民合法权益，强化信访制度、畅通信访渠道、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，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。
1. 坚持以人为本，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合法诉求。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开创新时代信访工作新局面。强化责任担当，实事求是开展调查，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，保障群众合法权益。坚持以人为本，学会换位思考，多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，耐心倾听群众心声，设身处地的为群众办实事，切实解决群众合理诉求，真心对待群众，真诚化解难题。切实处理好来访群众、政府与部门之间的关系，进一步提高公信力，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，抓好信访工作，及时调节处理，切实保障毎个来访群众的诉求落到实处。2022年以来，我单位共计办理各类信访件46件，化解登记纠纷207件，接听和办理12345工单43件。
四、坚持依法行政，从源头管控信访案件发生
一是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、《信访工作条例》和自然资源领域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学习，从而筑牢底线。二是切实推进行政审批事项“三减一降”，打造便利、精准、快捷、实惠、公开、透明政务服务。完成现有行政许可事项的标准录入。实现“一个窗口”受理、“一站式”审批、“一个窗ロ”取件。同时推进“六个一”改革、编制当场办结清单、限时办结清单等清单。进驻政务服务大厅事项26项，实现必须到场办理的事项“只进一扇门”的目标。三是加大自然资源领域政策宣传，充分利用“.22”土地日、“5.12”防灾减灾日、“6.25”地球日重点围绕耕地保护、土地征收、地质灾害防治等进行宣传不断提高群众知晓率，共同构建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五、转变工作作风，主动担当作为。
牢固树立群众工作无小事的理念，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，深入细致做好信访工作，及时纠偏纠错，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。坚持问题导向，研究信访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系统治理、综合治理，努力推进信访问题的有效化解。
党的十九大以来未发生违法违纪问题。


